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3位ISBN编号：9787510903700

10位ISBN编号：751090370X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人民法院出版社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页数：5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卷）》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选登、司法解释、司法
文件、裁判文书、案例、任免事项和文献等。
其中，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法定权限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有关法律规
定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以在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
；司法文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下发各级人民法院的有关审判工作、法官队伍建设、司法行政工
作的各类行政性公文；裁判文书和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选编的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
审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各类案件的裁判范例，对于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
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任免事项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
的任免决定；文献选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关于审判工作、法官队伍建设和司法改革内容的
部分工作报告和讲话。
作为公开向全社会介绍人民法院各类司法信息的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1年卷）》的权威性、专业性、指导件和实用性一直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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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选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八）法规选登工伤保险条例司法解释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
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
规定刑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
广播电视设施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武
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民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监禁或被
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如何确定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
律适用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如何组织清算问题
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生效后当事
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申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
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文
件司法统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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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五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受损害人提起诉讼时主张船舶所有人无权限
制赔偿责任的，海事法院对船舶所有人是否有权限制赔偿责任的争议，可以先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第二十六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受损害人没有在规定的债权登记期间申请债
权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不足以清偿有关油污损害的，应根据确认的赔偿数额依法
按比例分配。
　　第二十八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船舶所有人、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
财务保证人申请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受损害人申请债权登记与受偿，本规定没有规定的
，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在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分配以前，船舶所有人、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
财务保证人，已先行赔付油污损害的，可以书面申请从基金中代位受偿。
代位受偿应限于赔付的范围，并不超过接受赔付的人依法可获得的赔偿数额。
　　海事法院受理代位受偿申请后，应书面通知所有对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提出主张的利害关
系人。
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主张代位受偿的权利有异议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提出。
　　海事法院经审查认定申请人代位受偿权利成立i应裁定予以确认；申请人主张代位受偿的权利缺乏
事实或者法律依据的，裁定驳回其申请。
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
　　第三十条 船舶所有人为主动防止、减轻油污损害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或者所作的合理牺牲，请求参
与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分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比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的
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船舶，是指非用于军事或者政府公务的海船
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包括航行于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的油轮和非油轮。
其中，油轮是指为运输散装持久性货油而建造或者改建的船舶，以及实际装载散装持久性货油的其他
船舶。
　　（二）油类，是指烃类矿物油及其残余物，限于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持久性货油、装载用
于本船运行的持久性和非持久性燃油，不包括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非持久性货油。
　　（三）船舶油污事故，是指船舶泄漏油类造成油污损害，或者虽未泄漏油类但形成严重和紧迫油
污损害威胁的一个或者一系列事件。
一系列事件因同一原因而发生的，视为同一事故。
　　（四）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是指海事事故中泄漏油类或者直接形成油污损
害威胁的船舶一方的油污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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